附件2
报价单
致：温州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：
根据贵单位于2025年12月1日发布的《屋顶光伏项目招租公告》，本单位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公告所有内容及要求。经审慎评估，本单位确认符合全部招租条件，并自愿参与本次招租报价，现正式报价如下：：

一、标段一：A、C幢厂房屋顶
光伏实际安装面积约5000平方米（具体面积以通过电力局验收的竣工图为准），年租金单价    元/平方米·年。

二、标段二：B幢厂房屋顶
光伏实际安装面积约4000平方米（具体面积以通过电力局验收的竣工图为准），年租金单价     元/平方米•年。
三、特别声明

本单位确认：

1. 已充分知悉标段二厂房的现状（包括但不限于整体已出租、现承租人享有优先权、需自行协调用电事宜等），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与责任。

2. 本报价为不可撤销的最终报价，在公告规定的有效期内持续有效。

3. 若本单位成为中标人，将严格按照招租公告及后续签订合同的规定履行全部义务。
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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